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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六十七次會議 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四午後四時在巴黎a幽宮舉行 

主鹿 M r A Q U E V E D O (厄瓜多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巴 西 、 中 國 、 K l 瓜 

多、法蘭西、印度、荷蘭、土耳其、藓維埃針會主義共 

和阈聯！ i f t大小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Ï國，美利堅 

合^國，南斯拉夫。 

臨時議程(S/Agenda S67) 

― ^ 程 之 通 過 。 

二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一 人 ， 接 充 巳 故 M r J P de 

Barras e A z e v e d o 遺 缺 

三依國際法院規ITJ笼十三條，一項之規定選舉法 

官 ^ 人 

傳譯辦法 

一 主 席 秘 書 處 通 知 我 由 於 聯 合 國 其 他 機 

關此刻亦在舉行會讒，秘書處4«法按pa常例對本次 

會讓兼供卽時傳譯和 \ È 積傅譯我們現在將祇有卽 

時傅譯一種。事出非1?,,希望各位砷事小加反對。 

决定如 

主席致詞 

二 主 席 在 f t 論 讒 程 之 前 ^ 我 相 信 我 可 W 代 

表安全理事會多數 Ï S事說理事會丄月1 *主席蔣廷 

黻先生，執行主席職務，顯出他在和我們共事期閱 

绐終表現的智慧和才能。我W厄瓜多代表的资格還 

要補充一句，蔣先生遇事判斷JF確，他我獾益匪 

三 ^ 先 生 （ 中 國 ） 主 席 對 蔣 先 生 推 十 有 加 ， 

II代中謝。 

議 © ^ 通 邋 

讖程通3Ôo 

選擧國際法院法官一人接充已故 

Mr J P de Barros e Azevedo遺缺 

四 主 席 我 們 現 要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一 人 , 接 

力巳故法官Barros e A z e v e d o 遺 缺 根 據 國 際 法 院 

規 約 I S 十 T 條 之 規 定 ， 接 仟 法 官 的 仟 期 I ^ -

年二月五日届滿。 

Ï 各 位 理 事 對 於 有 關 I t 形 都 很 熟 悉 ， 併 我 要 

請注實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文件A / l
8 8

2 S / 

2352 ,其中載有祕書長就國際法院法官選^箏官及 

說明爲何要舉行這次選犟的IflF 銥。 

六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九 ^ — 年 ^ 月 二 十 九 日 〔 $ 

五 四 八 次 會 讒 〕 瀵 决 在 本 屑 大 食 期 閬 舉 " 這 個 選 

舉，1fe在補選將於一九Ï二年二月3?日出缺法官W 

前辦理。 

七 铋 ^ 長 巳 經 履 行 ^ 院 规 約 ? ？ "ff條及第七條 

的規定。 

八我們都熟#規約第二、四、八、九、 I 、十一 

及十二各條的規定，我們知道，根據第"i 條之規 

定，此次選舉應昭J述各條所訂的選舉闞際法院法 

官的一般辦法辦 

九接充Barros e A/evedo遺缺的候選人的履 

媵，载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的文件A/1877 S / 

2388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的文件A/1877/Corr 

1 S / 2 3 3 8 / C o r r 1 與 A / 1 8 7 7 / A d d 1 S /2338八dd 1中。 

一0 M事會，同大會一樣，現在選舉法院法 

官一入，接充Barros e Azevedo法官遺缺。 

一一選票上圑選候選人超^一名IH f卽作廢* 

論。 

— 二 候 選 人 得 六 擧 m 者 ， 卽 爲 a 膺 安 全 

ffl事會之選J 

— 三 得 六 象 W 上 的 選 人 超 過 一 人 時 ， 由 主 

席决定處埋辦法 

一 四 接 充 M r Barros e Azevedo遺缺的十一個 

候選人的姓名昆業巳分發的名單。根據規約Iff四條 

*g—項之頰定，被選人姓名如小在祕耋5^所編名單 

内者，無效。 

—S根據規約!條笫一項之規走，候選人 

在大會得絕對多數^及在安垒{«事會得絕對多數 

者，應認爲當選 

- 六 M r D A Y A L ( 印 度 ) 請 主 席 允 我 稍 

說 幾 句 話 。 就 巳 故 M l J P de Barros e A z e v e d o 所 

遺 國 法 院 法 官 一 缺 ， 印 度 a 攆 出 M . C a r n e i r o爲 



候 選 人 埃 及 刖 提 出 S i r Senegal Narsing R a u 爲 候 

選 人 S i r Benega! Rau和卬度代表簡雖然威謝埃及 

的 好 f , 我要驃明，Sir Senegal R a u 祇是法院將 

在明年出缺的5名法官之一的候選人 

一 七 主 席 我 們 現 在 開 始 選 舉 

選舉W無記名投"？方式舉ÎT。 

選 舉 結 果 , M r I evi Fernandez Carne iro得十一 

'？。 

̃ - A 主 席 我 官 佈 M r I e\ 1 Fernandez Cai neiro 

W安全理事會之選3 M r Carneiro當選事卽將通知 

大 ^ 。 

依阈際法院規約~ 、十三 條第一項 

之親定選舉)â宫五入 

— 九 主 席 現 在 肴 手 t t 論 我 們 譏 程 上 的 次 一 

項目——依國際法院規杓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選 

舉 法 官 3 入 ， W 接 替 一 九 Ï 二 年 二 月 玉 日 時 任 满 的 

Î 位 法 官 J 卽 M r F a b e l a , M r Hackworth^Mr Klaestad, 

M r Kr> l o v 及 M r de Visscher 

二〇候選人名單和他們的履歷，fcl及有闢此 

次 選 舉 的 其 他 詳 情 ， 载 見 文 件 A / l
7 8 9

- S /
2 3 3 9 和 

該 文 件 個 铺 锊 。 

二 一 我 們 都 熟 悉 國 際 ^ 規 約 中 鬮 於 選 舉 的 

各條款，W及安全埋事會議事規則的第四十條和第 

六十一條 

二二候選人名單巳經發給各位理事。選喿上 

面說明選舉時應在被選人姓名左方作一個十宇記 

號 每 張 選 g 」 作 有 記 號 的 姓 名 超 過 五 個 時 卽 作 廣 

*論d如作有，d號的姓名小满 Ï個時，則照作有記 

號的姓名計算被選人姓名如不在名單內者,無效， 

每張選禀上的五個候選人，如有一偭WI不在名單 

內，則只照名單內有姓f-f的被選人計算。 

二 三 根 據 規 約 第 十 條 第 - 項 之 規 定 ， 候 選 人 

得絕對多數票者——本次選舉的絕對多敏是六菓 

——將認爲當選候選人得絶對多數票者小五人 

時,由主席决定處辦法。 

選 舉 " 無 名 投 ^ 方 式 舉 行 。 

二 四 主 席 所 , 十 一 張 選 擧 及 ; î > r , 選 舉 均 展 

有效。選舉結果如下 

M r Zeki Mesut A l s in (土耳其）一禀, 

M r Enrique C Armand Ugon ( 烏 拉 圭 ) 七 攀 , 

M r Sergei \lexdndiovitch Golunsky (蘇維埃St會主 

義共和國聯Bâ) Am. 

M r Green Ha>wood Hackworth (美禾Ij堅合衆阈） 

十-菓， 

M r Helge Klaestad ( 邯 威 ） 八 , ， 

M r Polco Nicholas van Kleffens ( 荷 蘭 、 一 擧 , 

lUr r Alaung (緬甸）一fl， 

M r Ricardo Paras (菲律 j^ ) I T * , 

Sir Benegal Narsing Rau 、 印 度 ) 七 , , 

M r Jean Spiropoulos ( 威 ） 一 擧 ， 

M r Charles de Visscher (比利時）七，。 

二"ff 安 全 《 5 事 食 各 位 理 事 , 必 已 經 注 f , 候 

選 人 得 六 票 " 丄 者 巳 超 出 Ï 位 ， 卽 M r Enrique A r 

mand Ugon ( 烏 拉 圭 ) , 得 七 攀 , M r Sergei Alexandrovitch 

Golunskj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s a ) ,得九票,M r 

Green Ha、wood Hackwor h'美堅利合衆國）得"f 一票, 

M r Helge Klaestad ( 那 威 ） , 得 八 擧 ， S i r Benegal 

Narsing Rau ( W)度）_»得七瘻,及Mr Charles de Visscher 

(比利時），得七,„ 

二 六 安 全 理 事 會 責 在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

人 ， 伸 選 舉 結 果 得 六 栗 的 候 選 人 計 有 六 位 。 大 

會選舉時這六位候選人可能不會皆得多數^,而繭 

S i 位得多數票。假如那樣的話，可能解决辦法之 

一就是安全瑚事會逕將六位得蔡最多的候選人闢 

單提交大會。另一辦法則是，安全《事會齄爲在?n 

一次選舉時得瀵最多的那幾位候選人爲當選，卽祠 

九 的 M r G o l u n s k 》 , 得 十 一 ^ 的 M r H a c k w o r t h ^ 

得 八 禀 的 M ' Klaestad,、也就各得b舉6^ M r Armand 

U g o n , Sir Benegal Rau 及 M r Charles de Visschei 

三候選人再作一次選舉 

二 七 又 有 一 個 解 决 辦 法 1 , 安 全 P U 事 i r 就 名 

單 ] ! 除 在 第 一 次 選 舉 a 選 出 者 外 的 全 部 候 選 人 , 再 

作一次選舉，"選舉兩名， 

二 八 最 後 ， 還 有 - 個 解 决 辦 法 是 ， 《 ! 事 會 枨 

本舉行重選，蛾盼選出五名。 

二九我願Hf聽取各位押事對於這幾個辦法 « 

意見。任何各位如有意見提出，對於解決現有問《 

自有肋益。 

三 0 在 各 位 未 發 言 l î l 前 , 我 還 要 宜 佈 一 件 攀 

我 剛 纔 接 到 大 會 代 理 主 席 S i r Gladwjn J e b b 的 化 

箋•»說巴西的 M r Lev Fernandez Caiiieiio 巳在:t 

會镀得铯對多數袅。所W我想，Mr Levi Fernand«7 

Carne.ro巳具備规約所規定的一切條件，因此大會 

主席將會宣吿他當選國際法院法官。 

三 一 假 使 现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願 意 停 會 十 數 分 

鐘，lîME大冢對這事交換意昆，本席並小反對閬 

於這偭建譏有無省見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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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二 M r B E B L E R (南斯拉夫）我譌爲我們 

應當等待琏知大會第一次投^結果後再行定奪 

三 三 主 席 我 要 吿 知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， 大 會 主 

持人非待選舉結束，不會給我們任IPIÎF式通知W 

三 四 M r G R O S S ( 美 刺 堅 合 汆 國 ） 我 不 ; 

對 我 們 停 會 片 刻 ， 不 ^ , 我 耍 請 問 一 個 問 題 W 求 弄 

淸 楚 某 一 點 我 的 問 題 是 主 席 剛 才 列 舉 幾 種 可 能 

的解决辦法，是杏包括此刻苒行選舉，W観選臬分 

配锖形和第一次選舉有W不同的辦法在內' 

三 ‧ £ 主 席 當 我 簡 述 選 舉 前 後 情 形 時 ， 我 說 

可能解决辦法之一就是重新舉行一次選舉，我又說 

另一辦法是額到三位候選人所得禀數多於其他三位 

候選人的事實 ,故再舉行-次只選 j f i位法官的選舉。 

當我斟酌第二種辦法時，我說這次選舉的候選人可 

只限於得相同票數的那三位候選人，或因國際法院 

規的內沒有那樣的限制規定，可]4是名單丄除巳得 

較多票數的那幾位候選人外的全部候選入。 

三 六 M l C R O S S ( 美 利 堅 ^ : 圃 ） 謝 謝 主 席 

的 解 释 我 沒 , 建 議 要 作 ， 我 紙 是 提 出 一 偭 問 題 。 

我相信主席巳4氇了我的問題」 

三 七 M r T S ^ R \ P K I N (麯維埃社食主義共 

和國聯SA ) 從主席的解稃可W知道，主席提讖安 

全 哩 事 會 就 所 , 候 選 人 * 行 選 舉 ， 小 額 業 巳 無 疑 義 

地 選 出 三 位 法 & 的 事 實 那 三 位 得 袅 之 多 懊 他 們 的 

地位固若余湯 

三八在這種情形下，若再就所有候選人—$行 

選舉，用意何在，實屬小可敏蘸主席舉名三位被 

選人巳镀安全FI事會之選，他們得多數澳，而且^ 

數 領 先 ， 其 地 位 不 可 爭 辯 ， 所 W 他 們 巳 經 赏 選 ，« 

無疑義因此，我要請主席解釋，他是否提議就要 

下 舛 a 經 赏 選 的 三 位 重 行 選 舉 — — 得 九 袅 的 M r 

G o l u n s k y , 得 十 一 蔡 的 M r H^xckworth,得八挛的 

M r Klaes tad若然，我要讃主席提出W由，因爲根 

據選舉結果，那三位候選人巳經當選，毫無疑義。 

三 九 至 於 其 他 三 位 候 選 / V 各 得 象 ， 如 何 處 

ffl闳可爭讒，前三位候選人則小然旣然如此， 

我要請主席解释，他提議就所,候選人重行投禀， 

用意何在 

四 0 主 席 我 願 意 回 答 蘚 聯 代 表 的 賓 閬 。 

四 一 我 尙 未 作 任 何 决 定 我 尙 未 加 W 裁 定 , 现 

事會也未,所決讒，我蛾例舉了 》>了能解决現,情形 

的 各 種 辦 法 並 讃 各 位 理 事 發 表 意 昆 蘇 聯 代 表 a 表 

示了他的意見，«我尙未表示我的意見 

四 二 我 相 信 蘇 聯 代 表 對 這 個 答 覆 會 威 到 满 

意。 

四 三 M r C H A U V E L (法蘭西）法國代表搠 

不 想 預 事 會 卽 將 舉 行 的 a t 論 將 有 何 袪 果 ， 

爲 得 , 最 多 的 三 位 候 選 , 應 菔 爲 赏 選 

四 四 伸 因 大 會 舉 行 選 舉 時 可 能 發 生 顴 似 情 

形,我想如果安全瑚事會和;^會W不同方式處理 J倒 

是 麻 煩 的 事 冈 此 ， 我 不 知 I S 砷 事 會 主 持 人 是 否 認 

爲《在我們繼績會譏W前,去和大會的主持人會商， 

替兩IB機闢定下一個處理赏前困難的共同政策 

四 T M r T S A R A P K I N (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 

國 聯 8 f t ) 因 爲 有 人 提 p i 停 會 便 安 全 理 睾 會 主 席 

去會商，我要在此時此地將蘇聯代表圍的見解錄明 

一下，期能解决巳有M僵局 

四 六 據 我 看 來 ， 目 前 情 勢 有 兩 個 特 徵 第 一 

儒特锹是安全理事會巳經以極大多數s;選出了圃際 

法 院 的 三 位 法 官 ， 卽 M r Golunsky (九喿；，Mr 

Ha》wood Hackworth ( 十 一 票 ） 和 M r Helge Klaestad 

(八擧） 
四 七 第 二 個 特 徴 是 其 他 三 位 候 選 人 卽 M r 

Vrmand U r g o n , Sir Benegal R a u 和 M r de Visscher各 

得七票 

四 八 所 W W ^ 紀 錄 下 來 前 三 位 候 選 人 樂 巳 

當選，就這三位候選人舉行第二次投禦是沒有W由 

的而且全<BÎ根據的 

，四九至於其他三位候選人，他們戶力！^袅敏相 

同，其中蛾可有兩位當選，據此It形，（W可舉行 

第二次投》^。我請大家考盧蘇聯代表圑的這,f見。 

Î O 主 席 旣 然 如 此 ， 我 宣 怖 停 會 十 分 鐘 。 

會 於 玉 時 停 會 ， 至 Ï 時 二 十 i 分 重 開 。 

V ̶主席我在停會期IB,忖度這個問題， 

並聡取湖事會幾位Si事對於當前It勢的意見。 

£二就我而言，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八條和 

第十三條之規定，因爲安全ffl事會的責仟在選舉法 

院的玉位法官，假使安全事會將所選的六位候選 

人名單提交大會， iU不合規約的規定。 

五 三 這 ^ 本 主 席 的 裁 定 M 我 並 不 堅 t i ? 任 

何理事如不同意我的這個初歩解釋，得對我的决定 

表示異纗，我將立刻把這個決定付表决我重說— 

遍 ， W 免 任 何 可 能 的 蹀 會 根 據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第 八 

條和第十三條之规定，鑒於或們的職責在選舉法院 

的IÎ位法官，假使安全理事會將六饰候選人名單提 

交大會，我認爲似乎不合法院規約的規定。 

五四因此，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幾種辦法 

中 將 不 包 括 理 事 會 把 六 侗 名 * 提 出 大 會 一 辦 法 在 

內不過,任何人對我所作的此項决定有任何意見， 

我當不堅持此項決定，並將根據議事規則之規定立 

刻提付表决， 



五五 M r B L B L l R (南斯拉夫）我剛才聽說大 

*第一次選舉已經完*。大會選舉結果，對於我們有 

重大關係，據我所知，大賂如下在安全理事會得 

絕對多數票的六位候選人中W四位，亦在大會全體 

會讖得絕對多數莩因爲我們 I fe非按組選舉，而是 

按着個別候選人選舉，我認爲我捫應該考盧一下因 

此而發生的情勢 3 我們似乎可W作如下锆論在兩 

偭機關内均得多數8f的四位皲選人現在業巳赏選， 

我們只绸從未在兩侗機闞1^1力得多數袅，在一個 

機鬮内得多數喿的那幾位候選人中，或從其他候選 

人中，遷舉笫五位法官。如果我們在此艤撩選舉下 

去,要等到Ï位候選人在安全理事會得絶對多«单 

和耍等到大會全體會^達成同様結果始止，那是太 

镆雜了。我們並非在選舉一組人。我們是在選舉個 

別候選人，镥任個別職位。 

Î 六 M r K U R A L (土耳其）講問主席或 M i 

Bebler巳否聽到在大會當選及得#次多的人的姓名。 

我相信這對於我們極有默助。 

• f f 七 主 席 關 於 大 會 所 > S 出 的 法 3 的 姓 名 

截《6此刻爲止尙未樓1E式知。 

Ï 八 M r C H A U V E L (法蘭西）大會巳經選出 

若下候選人，對於這個事實,安全地事會再舉行選舉 

時，我們之中每一個人可能都，要加W注意。我小 

W爲我們可從這侗事實引出一傰法律赭論就我悃 

入而言，對於我們的六位候選人中a在大會內镀得 

法定5»數的四位，我緦爲我們不能僅因爲他們名列 

兩張名單內 i f l f iS l爲已經法當選我們應該產生兩 

張名單，而這兩張名單互不牽制，因爲按叩規定 

iff-張名單與另一張不同時，PS機關之間ikJ^BTfr 

一個>È繋機構這就是說，兩機關應各自獨立產4= 

名單，而後互相荧換PJrid,假使我們重行舉 ih選 

舉，我們個別地計及大會的選舉結攀是可WW m 

據我了解， it是一個事實開題， if i i非法律問題。 

£九主席我說向大會提出六個候選人的名 

單是不適當各位H!事對； f ^我的話沒有表示異^ 

的 所 我 把 這 個 ¦ 1 ' 】 大 會 提 出 六 個 候 選 人 名 單 的 

辦法取消。 

六 〇 M r D A Y A L (HI度）我小反對主席W 

裁定，我要請理事會注意國際法院規約第十條， 

因爲該條對本案似乎適用該條規定候選人在大會 

及 安 全 理 事 會 得 絕 多 數 者 應 認 爲 當 選 所 i d 

候 選 人 旣 在 理 事 會 又 在 大 得 絶 對 多 數 ， 我 

們現悉大會巳經舉行了選舉，jfe*若千候選人巳得 

絕 對 多 數 因 此 ， 依 M r Chauve l的建譏，我 

六 一 主 席 依 規 定 ， 我 認 爲 理 事 會 不 應 當 

等到知道大會决定後再行工作 *1事會有理事會的 

權 利 和 義 務 不 i ^ , 如 果 印 度 代 表 或 任 何 其 他 代 表 

提出這樣的勐《a,本席應把它提付表决。我們對這 

偭問題旣然一直在交換着意見,所W無需再作ttn喻。 

六二所W我要請問印度代表，是否顔意把他 

的建杀作成一個我們可W加W表决的提案。 

六 三 M r D A V A f (印度）我正式提出下列的 

提案 安全理事會待接镀大會選舉結果後再1«此 

事項萆行投攀。 

六 四 主 席 S » 事 會 各 位 j « 事 現 a 聽 a w 度 代 

表的明確提lfe。我將立刻把*Ë什表決3 

六 : f f 我 要 請 各 位 理 事 注 意 法 院 規 約 第 八 條 的 

規定，大會及安全F«事會各應獨*舉行法院法官之 

選舉。 

六六 M 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）我同意 

法 國 代 表 的 窟 見 我 也 認 爲 目 前 的 情 形 如 下 安 全 

理 事 會 缚 提 出 五 個 名 t f , 大 會 & j i 須 提 出 Ï 個 名 

處今日狻铪我們的文件A/1885 S /2352說， 

在現階1：殳，俟安全事會選出了玉個名及大會也 

選出了 Î偭名Y之後，大會主席將把大會所選 

個名通知安全理事會，並和安全理事會的名單加 

W比铰，就知道那幾侗名-/！^在兩個機關都得絶 

對 多 數 票 所 我 同 意 法 阈 代 表 的 意 見 ， 1 8 爲 大 會 

第一次投^的結果，雖對我們在第二次iï舉斟酌選 

舉何人時有所助益，大會苐一次投澳結果小能斷 

定若干代表巳經確實當選 

六 七 我 們 的 問 鹪 仍 * 是 如 W 把 六 個 得 袅 都 

满法定多數卽六^的名字狨爲玉個。這有許多辦法。 

主 席 a 餒 提 出 若 干 從 主 席 提 出 的 辦 法 中 或 從 其 他 

辦法中，我們可W擇用一個，不》&我覺得，jtf事會 

現在必雉艇績進行把六個名Y狨爲 Î個的工作。确 

人建讒，第一次選舉得七擧的那三位在：!^?二次選睪 

時亦應爲候選人。依8«我的ỹ律觀含卻小W此爲然， 

因爲那樣作，我們對於得擧皆满法定多數卽六#^的 

各候選人')r將有戶力展別。我覺得有1«悃可行辦^=广 

個是就得,滿六^的六位候選人重作一次選舉，另 

一個是就爲選舉五位法&而提的全候選人舉行第 

二次選舉。 

六 八 主 席 我 謹 , 请 各 位 《 事 / 4 意 於 我 們 現 在 

5寸air的特定阀題，俾免針"ir陷於紊亂我們是在討 

输 印 度 代 表 a 經 出 的 那 個 提 I f e 所 以 我 請 各 位 代 

表現在專就印度提案發表意見，W便我們能夠儘速 

镀得一個結論^ 



六 九 M l CIIAUVEr (法蘭西）印度代表相 

荷 钃 代 表 都 提 到 我 的 盲 見 就 他 們 位 所 作 的 解 释 

而論，找比較贊成荷蘭代表的解釋我認爲，大會 

所作的選擇伟足供我們個剁注耆，Ift小是在法律上 

瑰事會所須採ja'的行爲的乂要因素之一。 

to主席^宣吿HI度代表的勖譏辯输柊結。 

現行表决印度代表的提集 

舉手表决，結果如下 

贊成者P卩度、南斯拉夫。 

反對者中國、法蘭西、土耳其、大不列顦及 

北愛爾蘭聯合王豳。 

棄權者巴西、厄多瓜、荷蘭、蘇維埃St會主 

義共和國聯盥、美利堅合衆國 

印 度 提 四 票 對 二 ， 否 決 ， 棄 權 者 T 

七 一 主 席 印 度 提 案 旣 被 否 决 ， 現 在 戚 如 荷 

鑭代表所說，我們须把All事會選出的人數减爲T 

名 我 想 * 二個主要辦法可W達成如此的結果 

這並不是說此外別辆其他辦法 

七二據我的盲見，第一個辦法是，sa事會因 

藜於六位候選人巳得絕對多數寧的事實，故f行投 

票一次，選舉 Ï 位第二個辦法是我前 W 主席资格 

提的êi^多辦法中的一個，而不是我W厄多瓜代表的 

資 格 提 出 的 那 個 辦 法 曾 經 舳 聯 代 表 熱 列 表 示 赞 

成 。 那 個 辦 法 就 ^ 由 於 三 位 候 選 人 得 , 多 於 其 他 

候選人，所Wfi事會只竭選舉兩位以竟其事d 

七三據我看來，這就是兩悃主要辦法，所W 

建事會抉揮其一。除各理事f l^繼镄進行5t論外， 

»,當將提讒，凡主張選畢 Î人者，請舉^。 

七四 M r rSARAPKIN ( ¦*維埃jfit會主義共和 

國 聯 窻 ) 理 事 會 若 只 因 爲 第 一 次 投 ^ 結 果 * 六 A 

得多數《feifll就這六儒人甫行選舉，我認爲县不公允 

的，ilB且從我捫巳做的工作上看，這種辦法也是不 

對 的 事 實 是 這 六 個 人 所 得 擧 數 1 ^ 不 相 同 假 懊 這 

六個人各得七喿,荷蘭代表提出的辦法就是正確的。 

荷蘭代表提譏，因爲這六偭入的情形相同——因爲 

其 中 沒 有 一 個 人 得 到 充 分 數 目 的 袅 可 被 爲 赏 選 

——所W這六個人應全部重選殊不知事實完全小 

是如此，這六個候選A中。一 A得十一 *"一人得九 
喿，一人得八禀，其餘三人刖，數相等，各爲t:擧。 

, 七 五 因 此 ， 假 使 要 舉 重 選 的 話 ， 只 應 就 得 

票 相 同 那 三 悃 人 重 選 事 實 a , 我 們 的 間 題 — — 卽 

此刻不曾選出五個人——之所W發生，是因爲其中 

^三侗人惠數相等,而不是因爲前三偭人得十一禀， 

九嘆和八敷所致It形6n此，我們無肩把六偭人全 

^mm我重說一逼，我們的間題^全是由，有三 

偭 人 所 得 累 數 相 同 而 發 生 的 我 們 难 從 這 三 個 A c 

中間去選出兩個人，因爲安全pfi事會所提出的法院 

法官只應爲玉名而非六名。 

七六我再說一次̶̶ri i î且我堅持此點一-前 

三侗人巳經無可懐疑地被安全il事會選出了，再對 

這三個人舉行任何投>钱是不對的所W我們不能再 

作 那 樣 的 選 舉 前 三 位 巳 在 銃 爭 之 外 我 們 巳 經 3 1 

出了他們至於得麻相同的那三位則尙需要有一衣 

銃爭。讓我們把那三位重S W求打開這個僵局。 

七七 M 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）蘇槲《 

表龀有三位候選人因爲各得八粟、九袅及f — # 辆 

甚 能 夠 了 解 我 應 該 說 ， 凡 得 六 票 丄 的 候 選 入 就 

此刻而論都已經幾分赏選我宣讀今日下午發铪我 

們的文件A/1885 S/2352中的第十七段 

七 八 第 十 八 段 規 定 

在安全f«事會，六槳構fife絕對多數 " 

七 九 因 此 , 我 們 的 収 捨 標 準 並 非 某 人 得 七 ^ 、 

八 * 、 九 澳 或 十 一 ^ , 而 是 他 有 否 得 到 絕 多 數 ， 。 

所 據 我 看 來 ， 我 們 應 當 把 這 六 個 名 - 提 出 理 事 

會翁選。 

八 〇 M r K U R M (土耳其）在供我們選揮的 

幾個辦法中,沒有一侗是我所特別贊成的，尔過,我 

比铰地贊成荷蘭代表所提的辦法 

八 一 我 要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蘇 聯 提 的 下 一 點 。 

蘇聯代表的辦法引起一項遠超出今天我們的5t fier範 

圍 的 原 則 問 題 蘇 聯 提 * 的 最 終 意 義 ， m 要 我 們 用 

一種消去法，去處理這六個候選人，把得擧最少的 

消去這偭辦法在今天很簡單，因爲我們有三位候 

選人得舉最少，各爲七m fH如三位候選人小是各 

得七擧，而是人得六掣，另一人得七"^，第三人得 

八,，則將怎樣辦？蘇聯R:表的喻是否仍舊適用? 

蘇聯代表會不會吿訴我們說我們不能要後三位代 

表，因筲若干代表所得舉數多於其他代表'假如是 

這樣，合理的結,谕將是得^最少的候選人將被自動 

消去。 

八二我耍請理事會注意這一點，因爲這 

偭 可 能 變 得 非 重 要 的 間 題 ， 因 爲 不 可 W 開 創 一 



佃先例而且足w形成一項在性膂上 i t較我們現所鬭 

' t的事更爲普逼的原則。 

八三 M r G R O S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我想，大 

家都明白，這件事並非簡單得可"武斷而且我也小 

擬 提 出 武 斷 之 f 見 。 我 尊 敬 那 夠 提 出 堅 决 主 張 

而毫不威到猶豫的人，化我在大體丄比較地同意於 

荷蘭和土耳其代表的意見，我之所W同意於他們的 

意見，乃因爲據我看來,如港硬要展別多藪的犬小， 

在邇輯上是說不通的。問81是在得^满不满多數,至 

m多敏之大小,#少初着起來，似乎無鬮的，《非 

具有決定作用 

八 四 荷 蘭 代 表 提 到 的 那 個 文 件 的 第 十 七 段 ， 

inW宇面解释，自會產生六侗候選人在安全理事會 

及大會中均得絕對多數蔑的可笑現象。我提出此點， 

爲 的 祇 是 要 指 出 所 , 這 P 規 刖 和 陳 述 須 參 道 

理 去 解 释 我 尊 重 主 席 表 矛 的 看 法 , 據 我 了 解 , 他 的 

看法旣不&裁定又不一定是堅决的主張，何據我看 

來，理事會赏前的任務是選舉法院法官5人去補五 

個签缺,如果硬要展刖多數之大小,是難W自圓其16： 

的，雖然,人在多數的大小丄提出输說而且我也称 

尊重那人，倂據我看來，至少就目前而論,理事會 

斟酌,現,的任務，如把玉法官選舉事，雷行舉行， 

î f r^投瀵結果蛾有 Ï位法官當選，然後把他們的名 

"m交大會，我《是*加適當和史加可W理解的， 

八 Î 我 說 這 話 時 ， 要 重 申 我 對 於 那 持 相 反 

意見的人的敬意。我深知幹練出汆的Judge H ickwoith 

在第一次選擊時巳膺埋事會一致推選 fH我不W爲 

我 們 之 中 的 任 何 人 應 被 這 類 考 盧 所 影 馨 我 《 , 假 

使我們把整個問題窜行投禀，凡是注意我們議事解 

逷的人，都會覺得適赏的 

八 六 M r T S A R A P K I N (蘇維埃)iH*會主義共和 

國 聯 鼸 ) 蘇 聯 代 表 糊 仍 舊 鼹 爲 , 三 位 候 選 人 樂 巳 

铜疑義地當選 

八七由於各方 U t t 論的結果，一位在第一次 

選舉中當選而且得票多护他人的被選人，很有可能 

在第二次選舉中得枭减少W致S選經遏在這褢發 

生 的 磋 商 之 後 ， 這 類 事 愤 很 容 易 狻 生 M R u m 

現象將譖明:*全理事會的第二次選舉只是-侗5人 

操 縱 的 把 戯 而 a 我 們 a 經 按 照 憲 章 作 了 選 舉 ， 我 

們 a 綞 選 出 我 們 的 被 選 人 在 指 定 的 候 選 人 中 ， 我 

們B毫,問《I地選出了三位。如懐疑他們的當選J而 

耍對他們重行投禀，我認爲是完全小公平和沒有《‧ 

由的， 

八 八 他 們 巳 得 絕 大 多 數 喿 乃 是 毫 辆 疑 義 的 

事 

八九我們的撖題县於由後三位候選人而狻生 

這三位所得栗數相同。我們現在須從這後三 

位中間去選揮兩位 安全Jffl事會有一 W 理 事 須 

重行考盧他們對於這三位的決定，不過他們應當記 

住蛾有兩位當選，W便安全SP事會得提出圃際fefe 

院 Ï位法官的-」賬名單。 

九 〇 這 纔 " 1 合 理 的 如 果 懐 疑 那 得 絕 大 多 

數喿——十一紫、九喿及八票——的人的赏選，不 

不對 r t f f 且有欠公允 ' 

九 一 蘇 聯 代 表 圑 反 對 就 所 ^ 六 位 被 選 入 重 行 

選舉，同時也反對美圃代表的提瀵，就所A候選人 

再作一次選舉 

九二重行選舉的問題，是因爲三位候選人得 

^ 相 同 而 發 生 的 旣 然 如 此 ， 我 們 必 須 杷 這 三 位 重 

m除牝而外，別,他法。建饞就所,候選人再作 

一次選舉，是不對的。那就是等於修改和雷讖我們 

巳作W决定 

九三安全 f f l事會巳綞>&作决定，*Ë巳綞W絕 

大多數:s選出了 M r Hackworth , M r G o l u n s k y 和 

M r Klaestad 其他三位得票較少，各爲七票，所 

Mmnm 是我們絕對不可如美阈代表所建讖 

的就全部候選入再作一次選舉，或如荷蘭代表所建 

譏的说其中六人再作一次選舉。 

九 r a 蘇 赚 代 表 圑 反 對 把 那 得 絶 大 多 數 喿 

的人再付重選他們的赏選巳成定! ! s。蘇聯代表 f f l 

小允許這件û作有决定的事重讒 

At主席我要吿知美國代表我只建譏過 

幾 種 可 能 的 解 決 辦 法 J 並 未 表 矛 贊 成 那 一 種 我 只 

說，我認爲把六fft被選人的名半送交大會是小適當 

Wo除此W外我1È未說其他的話。 

九六現在我建讒，我們還有兩悃可能的解决 

辦法，̶個是全部重選，--個是如蘇聯ft表所提饍 

的只就得噢較少的幾位重行選舉，換窝之，R選兩 

位iîl實缺額J 

九 七 ^ 對 這 件 事 小 擬 擅 專 ， ^ 講 W 事 會 表 * 

决定， 

九 八 M r C O U L S O N ( 英 聯 Î 國 ） 我 非 常 同 

意美國代表的盲見,鼹爲這不！1 一件可W武斷的事。 

據 我 看 來 情 形 是 怎 樣 在 這 件 事 J 可 供 我 們 遒 循 的 

規刖極少憲章對此無甚规定，法院規約對此Hft甚 

規 定 , 我 們 自 己 的 譏 事 规 則 亦 是 - 樣 我 《 , 我 們 實 

際h祇有兩點可W想藉，一點ë我們有貴任必須選 

出五位法官，另-點是所，這?^法官必須在理事會 

得多數紫。因爲怎樣,所W我IS爲蛾耍在這兩點的範 



鬭之内，珅事會當PT自由决定一棰辦法，選出法官 

Ï 人 

到 的 最 好 的 辦 法 我 忖 度 , 人 k 張 凡 得 累 : 多 者 應 

認爲赏選，這本是選舉的一捆通常甩M。縱使我們 

採取這偭辦法，我仍小能苟同蘇聯代表讷意見，卽 

符合必要資格的六個人中，食三個人業已自勤赏選。 

所 我 想 最 合 理 的 辦 法 ， 就 是 如 f t 人 & 建 鶄 通 的 

一樣，重新舉行一次選舉假使此次選舉結果相 I 

次相同—一這很可能發生一 
«了以仔意採用其他辦法，解<*這個難題， 

̶ 〇 〇 M r G R O S S (美利堅合衆國）爲求解 

決這件事項起見，我正式提譲，請理事會卽就所有 

候選人再舉行一次選舉。不過，在提請把這個隞議 

付表决W前，我要重申一個請求——這個請求我《 

是南斯拉夫代表提出來的——卽理事會不妨探齄大 

會關於這件事的情形。 

一 0 — M r Z I N C H E N K O 、： 

事 務 部 肋 理 秘 睿 長 ) 理 事 會 主 席 尙 未 從 大 會 主 ; 《 

S接獲仔何: îF式消§•我獲悉大會尙不克提供*顯 

Si事的消息。 

一〇二 M r G R O S S (美利堅合汆國）我們之 

若 干 人 巳 綞 非 式 接 到 那 個 涫 & , 請 問 害 處 

，Ê否吿訴我們，我們何時可W得到那個涫而且 

「 望 能 夠 加 實 我 贊 同 法 國 代 表 前 所 表 示 繭 於 

h {»1我《知;g理事會 

一 〇 三 主 席 現 在 可 這 樣 1 » , 待 理 事 會 對 

¦ft此事自己作了决定之後，*»»事會將會得悉大會的 

一 〇 四 M r G R O S S (美利堅合衆圃）這似乎 

讲成了一個原則間題。我原W爲事會是可W知道 

消 & 的 我 尊 重 《 « 事 會 行 動 的 獨 立 性 我 並 未 想 判 

獨立我旣a說了這些話，所W小堅持我的請求， 

-O-f f 主 席 我 們 現 在 開 始 表 決 美 國 代 表 的 

JF式提案，ffl滩事會應再舉行一次投挛，S舉依國 

睽 法 院 規 約 的 規 定 所 應 選 的 Ï 位 法 官 不 過 ， 我 在 

進行表決W前先准印度代表發言3 

̶ 0 六 M r D A Y A I (印度）不止一位代表 

a 經 譏 此 事 極 爲 褀 雜 ， 難 在 任 何 一 棰 看 法 上 作 

定論J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八條之規定，大會及安 

根據第十 

條， 

者饑爲當選。我要請理事會注意第十一條，該條 

規定 

第一次選舉會後，如有一席或一席"丄尙 

待補選時，應舉行第二次選舉會，並於 iJ耍時 

舉;fl第三次選舉會 

一 〇 七 就 本 代 表 圑 看 來 這 三 條 似 乎 不 甚 一 

致3玴事會在對此事開創仟何先例之前，似乎應該 

讓我們多食些時間去®考。本代表圑認爲，假如我 

們再停會片刻——譬如十玉分鐘——去考慮這些 

事，且於必要時諮商我們的同事，是沒有害處的。 

一 〇 八 主 席 印 度 代 表 ; Î F 式 勖 譲 停 會 呢 ， 還 

是勖議改日再行計論？ 

一 〇 九 M r D A Y A I ( 印 度 ） 我 提 議 停 會 十 

Î 分 鐘 0 

一 一 0 主 席 根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, 規 則 ， 停 

會動譏铰諸一切其他動議*優先權，因此，我把ffl 

度代表的提案付表决。 

印度代表請說明他提讖有限期停會， 

——二 M r D A Y A L ( 印 度 ） 我 的 提 案 是 本 

次會譏暫停片刻，臂如說，十五分鐘。 

」一三主席代表們巳搽鵝見印度代表的提 

lk。我們現在表决 

六 禀 贊 成 ， 玉 票 反 對 。 印 度 提 未 得 七 輝 事 

國的可决舉，不獲通過 

一 一 四 主 席 我 們 現 在 表 決 美 國 代 表 的 提 

案 ， 卽 P I 事 會 再 舉 行 一 次 投 選 出 國 法 院 法 官 

‧ff入。 

舉手表决，結果如下 

贊成者巴西、中國，te多瓜、法蘭两、荷蘭、土 

耳其、大小列願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 

國、南斯拉夫。 

反對者蘇維埃ffit會主31共和國聯K 

秦 權 者 印 度 。 

美國搀案W九掣對一襄通過，棄權者一， 

一 一 £ 主 席 我 要 求 I » 寄 處 重 螢 選 舉 票 

便我們進行國際法院《位法官的選舉，選舉時請注 

意候選人名單上W名字」 

選舉W無記名投喿方式舉行。 

— ― 六 主 席 我 現 在 宣 佈 選 舉 結 果 」 



一一七選禀共計十一張， i勺醻有效所>&皲 

選人均合格，選舉結果如下 M r Armand U g o n 得 

九票，Mr G o l u n s k >得七票, M r Hackwoi t h 得 九 

擧 , M r K l a e s t a d 得 九 票 , M r P a r a s 得 一 S i r 

Bencg-il R a n 得 八 禀 ， M r de Visscher得四票， 

一 一 八 所 我 宜 佈 安 全 理 事 會 選 出 下 列 得 

絕 對 多 數 喿 的 五 人 爲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， 此 Î 人 爲 M r 

Armand Ugon_> Mr Golunsky^ M r Hackwoi t h , M r 

K l a e s t a d , 和 S i r Senegal Rau^ 

一一九我剛纔收到铋書處轉來的大會主席的 

便箋，吿訴我大會荣巳選出下列玉人爲國法院法 

官 , 此 Ï 人 爲 M r Armand U g o n , M r Golunsky, 

M r Hackworth j Mi K l a e s t a d 和 S i r Senegal Rau 

一 二 〇 由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和 大 會 兩 個 機 閼 所 選 

出的人選相同，我相信大會主席將會宜佈這 Ï位先 

生赏選國|!!*法院法官。 

一 二 - M r B E B L E R (卣斯拉夫）我不懂爲 

甚瞎要由大會主席宣佈安全 》事會主席能不能在 

這廛官佈？這兩個機關地位枏箱，權力也相似 

一 二 二 主 席 假 使 理 事 們 W 爲 我 在 抛 棄 埋 事 

會 的 特 權 ， 私 衷 就 不 勝 難 遇 之 至 。 據 我 的 了 解 ， 

在一九四八年的選舉時，官佈被選人當選的是大會 

主 席 我 傅 欲 嚴 格 ^ 守 先 例 。 

一 二 三 現 在 旣 , 其 他 事 項 待 " | 1 , 我 官 怖 本 次 

會瀵結束。 

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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